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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威海市残疾人机动车实施免费
停车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  

  为方便本市残疾人交通出行，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水

平，营造尊重、理解、关心、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、《山东省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〉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《威

海市残疾人机动车实施免费停车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本办

法）。现就本市残疾人机动车实施免费停车事项规定如下：

一、本办法所指的残疾人机动车是指依法登记在残疾人

名下且由本人驾驶的，准驾车型为 C1、C2、C5 的有牌证机

动车，不包括残疾人机动轮椅车。

二、本办法所指的停车场是指政府出资建设（国有运营

的企业）的公共停车场（所）（名单另行发布，适时更新）。

倡导和鼓励其他非政府出资的公共停车场（所）经营者

对残疾人专用机动车减免停车费用。

三、限时停车方式：每次进入相关公共停车场（所）的

残疾人专用机动车，原则上不超过 6 小时免费；超过 6 小时

的部分，按照所在停车场（所）收费标准计收停车费用。

四、符合本办法第一条的残疾人应当持本人的残疾证、

机动车驾驶证、行驶证，向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残疾人

联合会提出申请，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进行信息甄别核实，市残疾人联合会将核实后的信息推

送至各收费停车场（所）录入智能化收费管理系统。

  五、对于实行智能化收费的停车场所，由智能化收费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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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系统自动识别车牌并生成免费记录，离场时直接放行；对

于实行人工收费的停车场所，残疾人在车辆停放收费时应主

动出示残疾人证、驾驶证和行驶证，管理人员在核实后免除

停车费用。

  六、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公共停车场（所）经

营者应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设置无障碍停车位，

在出入口及收费处醒目位置设置免费停车及其具体标准的

显著标志标识。

  七、市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做好对残疾人的宣传教育工

作，使其掌握免费停车政策和适用范围，引导残疾人文明出

行，规范停车。一旦发现伪造证件、转让牌证、利用残疾人

机动车违法经营、出租或者出借残疾人专用机动车等行为，

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会同公安部门确认后，取消其减免停车费

用资格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公安部门依法处理。

八、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停车场（所）收费进行监督检查，

及时查处违规收费行为。

九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应在有条件的道路上，设置

残疾人专用停车泊位，加强对公共停车场（所）的巡查监管。

十、市国资委作为国资监管机构，在职责范围内督促市

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，做好公共停车场（所）的管理。

十一、本规定自2025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30

年 11 月 30 日。


